
山东省烟台第十中学实践活动管理制度

实践活动是落实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

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根据《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指导大

纲》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制订我校的实践活动管理制度。

一、组织管理：

学校成立实践活动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实践活动的组织

和实施。

组长：初静

副组长：曲乃龙

成员：吕洪业、丛长清、刘作山、吴军宁

二、组织实施：

1、按规定安排好综合实践课程，上好综合实践课。建立

综合实践教研组，定期开展教研活动。

2、每学年至少组织一次全校性的跨学科课外综合实践活

动。如实践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劳动周等等。

每学年组织一次全校性研究性学习活动。从综合实践课程的

本质出发，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方面积

极开发课题。尊重学生兴趣与需要，采用小课题研究学习制

度，由学校统一规划布置，高年级研究成果向低年级展示从

而传授研究经验。教师要创设大课题情景，引导学生确定研

究性学习的课题，指导学生深入、全面地思考，拟好《学生



研究性学习计划》，安排好小组分工，关注学生走向实地，

走向实践，实时指导，整理活动成果，指导学生自评、互评。

3、严格规范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审批程序，提前与教育主

管部门报备审批。制定应急预案，健全活动安全保障措施安排

校领导和足够的教师负责管理学生。

4、对学生在实践活动过程的安全问题进行教育，做好沟

通工作，对学生进行严格规范的组织管理。

5、对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其他生理、心理状况异常

等的学生应严格审核是否适宜参加相应实践活动。

6、在活动的过程中，时刻把学生安全放在首位。对违反

纪律，不安操作规程进行实践的学生及时予以教育和制止。

7、活动时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有组织、按顺序依照指定

路线认真开展活动、参观、劳动，带队负责人和外出活动的

学生实行点名制度，并及时向老师报告学生活动情况、安全

状况。

三、组织评价

建立学生综合实践活动档案，作为综合评价依据。


